
114 年度董事會績效外部評估報告 

一、 依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董事會績效評估之執行，應至少每三

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一次。 

二、 114 年度外部評估執行單位為「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該協會及執

行團隊與本公司均無業務往來且具獨立性，執行情形如下： 

(一) 評估期間：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二) 評估方式： 

1. 以開放式問卷，由公司進行自評作業。 

2. 針對董事會運作效能五大構面（董事會之組成與分工、董事會之指

導與監督、董事會之授權與風管、董事會之溝通與協作及董事會之

自律與精進）共 30 個子題，對所有董事會成員送出不記名問卷，

請教個別董事對不同構面之不同子題的認同度。 

3. 經書審本公司提供之相關文件後，評估小組於 114 年 9 月 9 日與本

公司董事長、全體獨立董事、總經理及公司治理主管進行實地訪評。 

(三) 評估結果及建議： 

1. 總評： 

(1) 貴公司訂有「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接班計畫」，定期檢討

並篩選各階層潛力人才，已建立人才庫，並依組織需求動態調

整，透過跨功能領域或跨部門（廠區）工作輪調、專案任務執行、

職務兼任或派駐轉投資事業等方式，提升管理技巧並拓展國際

視野。透過不定期召開人事會議，討論高階經理人之培訓和繼任

計畫，並將高階經理人繼任情形提報至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

和董事會審議。展現貴公司對人才培育之高度重視，為公司永續

發展奠定基石。 

(2) 貴公司訂定經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之「高階經

理人 ESG 獎金發給辦法」評核指標包括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碳

排絕對目標、直接碳排強度、廠區環保罰單、重大職災件數、傷

害事故件數及公司治理評鑑等短中期目標。將總經理、副總及廠

長等一級單位主管之薪酬與 ESG 績效連結，足見公司激勵經營

團隊與企業永續發展之用心。 



(3) 貴公司新任董事就任前，即由董事長及總經理向新任董事說明公司

組織及營運概況，並安排至工廠參觀和介紹予主要管理階層，使新

任董事得以充分了解公司現況與產業資訊。此外，公司治理主管亦

能積極提供董事會議事所需各項資訊，以利董事職能發揮。 

(4) 貴公司董事會重視公司治理，已多次榮獲公司治理評鑑上市公司前

5% 之佳績。為自我精進，貴公司每年定期檢視董事會及功能性委

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指標，且將自評結果及檢討改善事項，提報

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貴公司持續提升公司治理與董事會效能之

企圖心，令人敬佩。 

(5) 本次董事會成員線上問卷計有 9 位董事回覆，回收率 100% 。針對

董事會運作效能的五大構面（董事會之組成與分工、董事會之指導

與監督、董事會之授權與風管、董事會之溝通與協作及董事會之自

律與精進），回覆的董事們在滿分 7 分的量尺上，整體認同度達 6.7 

分，顯示貴公司董事會對公司治理高度重視，並展現盡職當責的認

真態度。 

2. 建議： 

(1) 貴公司已訂定「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接班計畫」，建議可

由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定期檢視相關機制及執行情形，再向

董事會報告，以進一步強化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對

董事成員及高階經理人發展及接班計劃之督導職能。 

(2) 為使董事會成員均能及時掌握公司重大偶發狀況，建議貴公司

可將相關機制納入現有「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中，內容

至少包含應通報之事件或資訊種類、通報期限、通報方式與層級

等，讓所有董事會成員，均能及時、充分掌握公司各類風險及重

大事件之影響。 

三、 前開董事會績效外部評估報告業已提報 114 年 10 月 28 日第 25 屆第 18 次董

事會；相關評估內容、評估方式、執行情形及評估結果將揭露於公司網站及

年報。 






